
 1 

臺北市政府辦理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期間照護補助辦法訂定草案 

訂  定  條  文 說        明 

名稱：臺北市政府辦理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期間照

護補助辦法 

明定本辦法名稱。 

第一條    臺北市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為協助臺北

市(以下簡稱本市)市民或居留地在本市之外

籍或大陸地區配偶，於職業訓練或就業服務

期間之照護需求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一、明定本辦法之訂定目的。 

二、協助本市市民或居留地在本市之外籍或大陸地

區配偶，於參加本府社會局或勞工局職業訓練

中心或就業服務處自辦、委辦或補助辦理之職

業訓練或就業服務期間，排除參加職業訓練及

就業服務之障礙，免除其托育及照護之困擾，

激勵渠等人員於短期內獲得第二專長，儘速重

返職場，特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  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，並委任下列

機關辦理下列事項： 

一  本府勞工局(以下簡稱勞工局)：年度預

算規劃編列、宣導、撥款、督導、查核

及法令解釋等相關事宜。 

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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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 本府社會局(以下簡稱社會局)、勞工局

職業訓練中心(以下簡稱職訓中心)及

勞工局就業服務處 (以下簡稱就服

處)：申請案件之受理、審核、訪查、

建立檔案及撥款清冊、核發補助款及查

核等相關事宜。 

第三條    本辦法名詞定義如下： 

      一  照護機構或人員：指本市或新北市合法

設立之幼稚園、托兒所、幼兒園、托嬰

中心、兒童托育中心、國小課後安親機

構、補習班、護理之家、托老機構、保

母或居家照顧者等。 

      二  職業訓練：指參加社會局或職訓中心自

辦、委辦或補助辦理之日間職業訓練班。 

      三  就業服務：指參加就服處自辦、委辦或

補助辦理之就業諮詢或就業研習班。 

一、 明定本辦法之名詞定義。 

二、有關本條文「幼兒園」一詞，依一００年六月

二十九日制定公布之「幼兒教育及照顧法」(一

０一年一月一日施行)已將幼稚園及托兒所，整

合統稱為「幼兒園」，另該法第五十五條規定，

設有緩衝之過渡期間，於過渡期間一年內本市

或新北市合法設立之「托兒所」、「幼稚園」亦

可為本辦法之照護機構。 

第四條    本辦法之補助對象，指參加職業訓練或

就業服務，並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： 

一、 明定本辦法補助對象之資格。 

二、另為使補助款有效運用，並考量本府財政負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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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一  設籍本市且有居住事實之市民，或居留地

在本市且有居住事實之外籍或大陸地區

配偶。 

     二  低收入戶或申請人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

之最近一年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未達申報

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百分之二

十。申請人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為受扶養

人，其納稅義務人有上開情事，亦同。 

    三  申請人之配偶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文

件或四十五歲以上且領有重大傷病卡，或

家中有下列親屬之ㄧ，申請人之配偶無法

協助照料： 

     (一)十二歲以下之直系血親卑親屬。 

     (二)申請人或其配偶之六十五歲以上直系血

親尊親屬。 

     四  前款人員有照護機構或人員照護之事實。 

第二款係參照「臺北市育兒津貼發給辦法」第

四條第三款訂定，設有排富條款，限定申請人

之綜合所得稅稅率，排除高所得家庭，使有限

資源運用於最需要要者身上，以維持社會公平。 

第五條    申請人應於參加職業訓練或就業服務之

次日起二十日內，檢附下列文件向辦理職業

一、明定申請本辦法補助應檢附之文件。 

二、照護機構或人員之立案證書或資格證明文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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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練或就業服務機關申請照護補助： 

     一  申請表。 

     二  最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。 

     三  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或最近一年度所得稅

核定通知書。 

     四  配偶無照顧能力證明：在學證明、在職證

明(自營作業者，由當地里長出具相關證

明)、身心障礙手冊(證明)、重大傷病卡

等。 

     五  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。 

     六  照護證明文件。 

     七  照護機構或人員之立案證書或資格證明

文件。 

         前項之申請，採郵寄方式提出者，以郵戳

為準；採郵寄以外方式提出者，以送達受理機

關為準。 

指本市或新北市合法設立之幼稚園、托兒所、

幼兒園、托嬰中心、兒童托育中心、國小課後

安親機構、補習班、護理之家、托老機構等立

案證書影本，或保母結業證書、保母人員技術

士證照、照顧服務員結業證書影本等。 

第六條    受理機關審核申請案件時，以書面審查

為原則，必要時得派員進行實地訪查，申請

明定受理機關審查申請案件時得派員進行實地訪

查，作為審核之參考依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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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。 

第七條    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受理機關得

駁回其申請： 

一       一 逾第五條第一項所定期限。 

二 申請文件有欠缺，經通知限期補正，屆期

未補正。 

      三 規避、妨礙或拒絕受理機關之訪查。 

明定本辦法得駁回申請之情事。 

第八條   申請案件經審核後，受理機關應將審核結

果以書面敘明理由，通知申請人。 

明定受理機關應將審核結果通知申請人。 

第九條   受補助者應於核准補助處分送達後十五

日內，檢附照護費用收據正本向受理機關申

請核發補助款。但有特殊情形，經受理機關

同意者，不受十五日之限制。 

一、 明定本辦法補助款之核發程序。 

二、 但書所定之特殊情形，例如：職業訓練期間較

長，以致受補助者未能於核准補助處分送達後

十五日內，取得照護費用收據正本等情形。 

第十條   本辦法之補助基準，按月計算，不足一個

月者，按日計算，由勞工局每年依法定程序公

告之。 

         申請人於參加職業訓練或就業服務期

間，按實際參訓日數補助。 

考量補助基準每年可能隨國人國民所得、最低生活

費用、獎勵生育政策等有所調整，為避免修法程序

繁瑣，明定補助基準每年由勞工局依法定程序公告

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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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受補助者實際支出照護費用低於補助基

準者，以補助實際支出費用為限。 

第十一條  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ㄧ者，不予補助： 

       一  同一補助期間，重複申請。 

 二  職業訓練或就業服務期間，配偶已領取

本辦法之補助。 

一、 明定本辦法不予補助之情形。 

二、第二款係指申請人與其配偶同時符合補助申請

資格時，同一期間本辦法僅核准其中一人之補

助，並以提出申請補助時間先後順序為準。 

第十二條    勞工局或受理機關得查核實際照護情

形，必要時並得以錄音、照相、攝影等方式

作成紀錄。受補助者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。 

明定本辦法勞工局及受理機關之查核權。 

第十三條    核准補助之處分應載明下列附款：「受

補助者，有下列情形之ㄧ者，受理機關得視

情節輕重，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補助處分之全

部或一部，並追回全部或一部之補助款：一  

職業訓練或就業服務期間中途離訓或退

訓。二 未依第九條規定檢據或檢具之文件

有欠缺，經通知限期補正，屆期未補正者。 

三 有第十一條不予補助之情形。四 規避、

妨礙或拒絕勞工局或受理機關之查核。五  

明定得視情節輕重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補助處分之附

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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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期間未有實際照護之情形。六 以詐欺

或其他不正之方法申請補助或申請資料有

虛偽、隱匿等不實情事。」 

第十四條   本辦法所需經費，由勞工局年度相關預

算支應。 

           當年度編列之預算用罄後，得不再受理

當年度補助案件之申請，並由勞工局公告

之。 

明定本辦法所需經費來源。 

第十五條  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，由勞工局定之。 明定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，由勞工局定之。 

第十六條  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

日施行。 

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。 

 


